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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0 學年度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本市 110 學年度辦理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二、目標 

（一） 鼓勵本市國小學生主動學習全面性、完整性、正確性的衛生教育知識。 

（二） 推廣預防保健之概念，並發展多元衛生教育之形式。 

三、計畫期程 

111 年核定日起至 111 年 6月 30 日止 

四、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民小學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 

五、競賽日期 

（一） 各區初賽：  

1.中區：111 年 3月 15 日(星期二)於南屯區文山國小辦理。 

2.屯區：111 年 3月 16 日(星期三)於大里區大元國小辦理。 

3.山區：111 年 3月 17 日(星期四)於神岡區豐洲國小辦理。 

4.海區：111 年 3月 18 日(星期五)於梧棲區梧棲國小辦理。 

    （二）全市決賽：111 年 3月 29 日（星期二）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

樓 301 會議室辦理。 

六、參加對象 

    現就讀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不限年級)，每隊 5名(含預備選手 2

名)，成員以同一班級為限，每校限組隊 1隊報名參加分區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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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競賽方式 

   （一）競賽隊伍名額：每隊 3人參賽，預備選手 2人(即報名人數 5人)、2

名指導老師，倘該隊參賽學生不足 3名，則不能參賽。 

   （二）競賽隊伍資格及限制：參賽隊伍以就讀學校所在分區為限參加分區初

賽。 

    (三) 各校應參考本計畫相關規定，推派學校代表參加分區初賽。 

    (四) 各分區初賽取前 3名優勝隊伍進入全市決賽。 

   （五）各校所推派之參賽隊伍，其成員限該校學生且須就讀同一班級，如違

反者取消參選資格，如於事後發現者將取消獲獎資格並追討獎勵。 

    (六) 初賽及決賽參賽人員需與報名表所載人員一致，不得更換人員。 

    (七) 進入決賽之隊伍，如因故無法參與決賽，將從初賽名次依序遞補。  

八、報名方式： 

（一） 分區初賽： 

各校參賽隊伍需於 111 年 2月 18 日（星期五）前將在學證明書(務必

彩色列印)（附件 1）及競賽報名表（附件 2）以掛號方式（以郵戳為

憑，逾時不受理）寄送至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小收（臺中市南屯區文

山里忠勇路 97號，信封上請註明「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報名資

料」）。 

（二） 全市決賽：由承辦單位進行處理。 

九、競賽內容與方式 

（一） 報名參賽之學校請加強宣導健康促進學校各項議題，並至本局網站/

組織職掌/體育保健科/檔案下載項下下載題庫。 

（二） 競賽題目來源由新北市健康識能競賽網站題庫、國小 1至 6年級「健

康與體育」教材，選擇題共 300 題、是非題共 200 題及問答題 100

題，其中選擇題、是非題 60%不公告，問答題皆不公告。 

（三） 競賽方式詳附件三-110 學年度臺中市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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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獎勵及敘獎方式 

（一） 分區初賽： 

1. 第 1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6,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狀

1紙。 

2. 第 2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5,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狀

1紙。 

3. 第 3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4,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狀

1紙。 

4. 第 4-6 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3,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

狀 1紙。 

5. 所有參賽隊伍之隊員及指導老師皆可獲參加獎獎品 1份。 

（二） 全市決賽： 

1. 第 1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12,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

狀 1紙。 

2. 第 2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10,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

狀 1紙。 

3. 第 3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8,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獎

狀 1紙。 

4. 第 4-6 名隊伍獲頒獎勵金(或等值獎品)6,000 元，每位隊員獲頒

獎狀各 1紙。 

（三） 各區初賽及全市決賽優勝隊伍獎勵金，發給對象僅限學生，不含領

隊及指導老師。 

（四） 全市決賽前 3名隊伍，其指導老師及學校人員獎勵額度如下：  

1.第一名：指導老師(共 2名)各敘嘉獎 2次及學校行政人員(含校長

共 4名)各敘嘉獎 1次。 

2.第二名：指導老師(共 2名)各敘嘉獎 1次及學校行政人員(含校長

共 3名)各敘嘉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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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名：指導老師(共 2名)及學校行政人員(含校長共 3名) 各核

發獎狀 1幀。 

（五） 參加決賽之隊伍由教育局給予 2,000 元參賽經費補助。 

（六） 決賽參賽隊伍之參賽補助費，僅得支用於交通費、餐費、文具費、 

   印刷費，且不含雜支等。 

（七） 若各區初賽參賽隊數低於 3隊，即不辦理分區初賽，直接參加全市

決賽。 

（八） 初賽當日進行初賽 1-6 名頒獎；決賽結果於決賽當日進行頒獎。 

（九） 若圓滿辦理完畢，依本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  

    給予承辦學校獎勵。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各承辦學校可視競賽場地及報名之實際狀況予以調整。 

（二） 承辦分區初賽及全市決賽學校工作人員、學校帶隊及指導老師於出

席相關會議及比賽時核予公假及課務派代（參賽學校帶隊人員每校

至多二名）。 

（三） 報名截止後各校即不得更改參賽名單；分區初賽之各校出賽組別，

將於領隊會議時抽籤決定，屆時請各參賽學校務必派員出席領隊會

議(會議時間另函通知)。 

（四） 決賽當天辦理報到手續時，各校請派一位代表抽籤，決定組別，逾

時未辦理報到者以棄權論；報到後出賽時，唱名 3次未到者，以棄

權論。 

（五） 各隊如對於競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資格有異議時，除當時得用

口頭抗議外，仍須於當日比賽完畢後 30分鐘內限由學校代表領隊或

指導教師向承辦單位提出書面申訴書(如附件五)，逾時不予受理；

申訴事項以前述事項為限，對評審委員之判斷及其他技術性、學術

性事項不得提出申訴。 

（六） 本計畫活動，交通費由各校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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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事先告知之原則下，主辦及承辦單位保留更動競賽規則及賽程之

權力。 

（八） 比賽當日如因不可抗拒因素致使活動必須暫停，本局將另行通知並

擇期舉行。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或承辦單位得隨時解釋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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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在學證明書 

臺中市 110 學年度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在學證明書 

單 位 臺中市＿＿區＿＿國小 
參 加 區 別 

請 打 ˇ 

□中區(文山)□山區(豐洲) 

□海區(梧棲)□屯區(大元) 

參賽隊員資料 

相片      

姓名      

性別      

生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 

班級            年           班 

注意：需蓋學校關防 

 

校  對  人：            

 

參賽負責人：            

 

校      長：            

備註：1.參賽隊伍必須為同一班級。 

      2.本證明僅作為參賽證明使用。 

      3.為利識別參賽人員，本表請以彩色列印。 

 

 

 

 

 

 

 

學校大印 

(列印時請刪除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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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競賽報名表 

註：1.本表請以正楷清楚書寫或以電腦繕打，以利作業。 

2.連絡電話、電子電箱及行動電話請於指導老師內擇一人作為主要聯絡人

進行填寫 

~臺中市 110 學年度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報名表~ 

參賽 

校名 

校名： 臺中市＿    ＿區＿    ＿國小 

地址： 

領隊姓名  

指導老師

姓名 

  

□主要聯絡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主要聯絡人 行動電話   

參賽學生

資料 

姓 名      

年級班級  

參賽同意

事項 

1.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或承辦單位保留增修之權力。 

2.若主辦或承辦單位發現參賽者未依競賽規則或以非法行為參加競

賽，將有權取消參賽者競賽資格。 

核章處 

承辦人 主  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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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市 110 學年度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規則 

    一、各階段競賽方式：  

（一）分區初賽： 

1.依該分區之參賽隊伍區分數個小組，每小組為 3隊以上、7隊以下，

比賽分組於領隊會議時抽籤決定，每小組取若干名進行下一回合排名

競賽，選出前 6名優勝隊伍，並由前 3名隊伍代表該分區進入全市決

賽。倘各分區參賽隊伍隊數差異太大，將於領隊會議依比例調整各分

區進入全市決賽隊伍數。 

2.題目以 20 題混合題型(含是非題、選擇題、問答題)為限，20 題問題

結束後，依總分數決定排名順序，前 6名優勝隊伍如有 2隊(含)以上

總分數相同，則進行 1題「PK」驟死賽，答對者排名較前。 

（二）全市決賽： 

1.決賽隊伍 12 隊分為 2個小組進行，比賽分組於報到時現場抽籤決定。

每小組比賽題目以 20題混合題型(含是非題、選擇題、問答題)為限，

20 題問題結束後，依總分數決定前 3名進入下一回合排名競賽，如各

小組前 3名隊伍數超過 3隊者，則進行 1題「PK」驟死賽，答對者排

名較前。各小組未進入下一回合之隊伍即結束賽程，不予排名。 

2.各小組前 3名優勝隊伍參加第 1至 6名之排名競賽，題目以 20題混合

題型(含是非題、選擇題、問答題)為限，20 題問題結束後，依總分數

決定排名順序，如有 2隊(含)以上總分數相同，則進行 1題「PK」驟

死賽，答對者排名較前。 

二、答題規則： 

（一）各隊伍參賽人員在比賽時需等到每題題目敘述完畢，且依主持人之口令，

參賽隊伍始能作答。 

      1.是非題及簡答題：各參賽隊伍使用「搶答器」，且依主持人完成「按」 

        之口令，參賽隊伍始能進行搶答。由電腦系統判定並顯示出取得回答 

        權之隊伍，主持人將依電腦系統判定結果，說出「請第○組作答」， 

        該組隊伍即須於 5秒內舉起「答案牌」(是非題)或於 25 秒內「回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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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問答題)，且不得更換答案。 

     2.選擇題：各參賽隊伍使用「答案牌」進行回答，須等待 5秒結束且依主

持人完成「請舉牌」之口令，立刻舉起「答案牌」且不得更換答案。 

 (二)是非題及選擇題由主持人判定答案是否正確；問答題由評審委員判定。 

（三）是非題及問答題取得回答權之隊伍，倘未於 5秒內舉起「答案牌」(是非

題)或未於 25 秒內「回答完答案」(問答題)，即失去回答權，主持人將

再次開放予其他隊伍進行搶答。比賽進行期間，倘有比賽隊伍未於主持

人完成「按」之口令，即按搶答器進行搶答，且經現場裁判人員判斷屬

實，該隊伍即失去該題之搶答權。 

 (四) 是非題、選擇題答錯 1次則該題跳過；問答題答錯 2次該題就跳過，並

由評審釋疑。 

（五）題目及答案順序與本局所提供之題庫未必完全相同。 

三、計分方式： 

（一）是非題及問答題答對獲得 1分、答錯倒扣 1分，按了不答倒扣 1分，即 

      使得分 0分亦繼續倒扣。選擇題答對獲得 1分、答錯倒扣 1分，不答題 

      不扣分。 

（二）競賽現場備有計分板，隊伍可立刻得知分數之情況。 

四、每一回合比賽時，如參賽隊伍對主持人判定之答案有疑義，由現場評審團

（主辦單位聘請之專家學者）說明判定，參賽隊伍需尊重其專業並服從判

定。 

五、各校代表隊選手於上台且比賽開始後，即不得替換選手(含 PK 賽)。 

六、比賽中倘發生非屬參賽隊伍犯規或不符本計畫規定之情事，該題跳過，不

予計分，以維護參賽權益。 

七、現場人員需遵守比賽規則，保持安靜，並不得大聲宣嘩以及在台下以手勢

或其他方式告知台上隊伍答案，若有此狀況發生，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八、比賽中，除工作人員外，不得拍照或錄影，不得超越比賽區域，更不得影

響比賽秩序。 

九、凡當場無比賽之參賽隊伍擅自進入比賽場地者，一經發現得取消該隊之資

格及在所有比賽所得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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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參賽隊伍如有資格不符者，一經證實，即取消該隊在該項比賽中所得之名  

次。 

十一、參賽隊伍在競賽期間如有違背競賽精神或不正常之行為及不服裁判之情 

      形，經查明屬實者得通知其所屬學校議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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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中市 110 學年度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初、決賽流程表 
 

     時間           流程        

08：30-09：00   選手報到(選手報到、檢查參賽資格、決定出賽順序) 

09：00-09：10   長官致詞    

09：10-09：30   評審委員說明比賽規則 

09：30-11：30   益智問答比賽  

11：30-12：10   競賽評比統計  

12：10-12：40   頒獎(初賽當日進行初賽 1-6 名頒獎；決賽結果於決賽當日進 

                行頒獎) 

12：40          禮成  

備註  

1.競賽時間與流程如上，如錯過比賽時間，則自行負責。 

2.偏遠地區學校選手敬請斟酌路程提早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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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中市 110 學年度健康小學堂益智搶答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 訴 事 由  糾紛發生 
時間： 

地點： 

申 訴 事 實 

 

 

 

證 件 或 證 人  

學校代表領隊 

         

 

(簽章) 

指導教師 

 

 

(簽章) 

  年  月  日  時 

裁 判 意 見    
 

 

仲 裁 委 員 

判       決 

 

 

                 承辦學校召集人                    (簽章) 

附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申訴者概不受理。 

（二）學校代表隊領隊簽章權，可依競賽規程之規定，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指導教師簽

章辦理。 

（三）本申訴書應於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指導教師簽名，向該競賽之仲

裁委員正式提出。 


